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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摇 老年人权益保障

老年权益保障基本知识

一、老年人的定义

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称老年人是指 远园 周岁以上的公民。

二、老年人权益

国家保护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。

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，有享受社会

发展成果的权利。

禁止歧视、侮辱、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。

三、敬老教育

老龄化现已是一个全球化课题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

表明。中国 远园 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 员援 猿圆 亿；其 远缘 岁以上人口

近 怨 园园园 万，占总人口的 远援 怨远豫，已经基本达到国际上一般认为

的 苑豫的老龄化标志。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，我国赡养

率也会相继上升。全国各地有关赡养问题的大量报道和不断增

加的赡养诉讼中可以证明建立健全赡养老人的法律体系势在

必行。

纵观华夏五千年文明史，凡遇圣朝，均以孝治天下，文景、贞

观之治，开元乃至清代康乾盛世，兴国子监，设太学，莫不以孝悌

·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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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义为先。

在封建社会，统治阶级确实讲过“孝道”，但这种“孝道”表

现了人们在政治上和人身上的不平等。这显然是应该加以批判

和彻底抛弃的。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怕向“孝”。“孝”字为封

建统治阶级所利用，但不为他们所专有。在封建时代，我国劳动

人民也讲孝，并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。他们所讲的

孝，摈弃了人身压迫内容，主要是要求人们在同甘共苦的生活中

建立一种和谐而有效的关系，即长者对幼者负责，小一辈对老一

辈尊重，并由此担负起应尽的义务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人们更

给孝敬父母赋予了崭新的内容。父母对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是

相互的、对等的。从而使它与封建孝道彻底划清了界线；彻底抛

弃了封建道德的残酷和虚伪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更是把赡养老人作为每一个公民基本

权利与义务写进了《宪法》。《宪法》规定，公民在年老、疾病或

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，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

利。同时，新《婚姻法》还具体规定：“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

义务。”“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

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有赡养的义务”“子女不履行义务时，无劳动

能力的或生活有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”。

这些规定都有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老年人生活的关心

与保护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所在。

敬老养老，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，被视为中国优秀文化遗

产的精华。老人为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和家庭贡献了毕生的精力，

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为民族培养了后代。当他们年老体衰、丧失

·圆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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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能力的时候，有权获得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帮助以及来

自家庭的赡养扶助。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是一种

义务，也是一种道德，更是一种法律责任。

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，树立尊重、

关心、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。

青少年组织、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、

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。

提倡义务为老年人服务。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，健全

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，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、健康以及

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，实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为、老有

所学、老有所乐。

四、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老龄社会不仅是人口类型转变的标志，也是社会、经济、科

技、医疗卫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。与之相适应，老

年人的健康权益保障也就迫切的列上了议事日程。

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老年人健康权益保障工作。依据社会经

济发展和人的生理功能变化，不同国家或一国不同发展时期，划

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会有所不同。目前，国际上通常使用

的老年人的年龄标准有两个，即 远园 岁和 远缘 岁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则明确规定：远园 岁为老年人年龄下限。

由于我国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，做好老年人保健工作，直接关系

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晚年幸福。

员怨怨远 年 愿 月 圆远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

于 员园 月 员 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（以

·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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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）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

老年人权益的法律，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

要法律，是全面保护老人权益的法律武器。它所提出的实现老

年人“五个老有”中的“老有所医”，是制定有关老年人健康权益

保障的依据，是发展老年人保健事业的法律保障。《老年人权

益保障法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，初步形成我国对特定人群权益

保障的法律体系，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从此走上法

制化的轨道。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

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，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

国的实际，体现了中国的国情，保持了中国的传统，反映了老年

人的心愿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。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主要有四个特点：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

主；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；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；为

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

障法》，是我国为保护老年人权益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，该法的

实行，为我国亿万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，也是我

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。

五、农村老年人问题与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。

按照国际标准，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。人口老龄化作

为一个世界性问题，联合国提醒各会员国：要“铭记圆员 世纪老龄

化是人类前所未有的，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挑战”。

但是我国长期两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影响，各地区经济发

展不平衡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还停留在家庭养老模式阶段，少部

·源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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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孤独病残老人，则依靠乡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国家民政部门提供

一定的补助和救济，至于农村退休问题、医疗保障问题、文化娱

乐问题，远远没有解决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，农村养老

保障以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，必须得到解

决，它既是我国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面，也是农村工作的内容之

一，农村老龄工作做好了，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，促进农村经济

发展。农村老龄工作千头万绪，情况复杂，不能搞一刀切，要因

地制宜，但对此事可以统一规范、组织实施，即可以考虑在农村

建立老年人协会。总之，老年人是过去的劳动者，曾经为国家建

设和社会发展、民族进步以及家庭生活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，

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，人口老龄

化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。因此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

社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加大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力度，坚持科学

发展观，以“协调发展”“以人为本”的基本精神来透视并不断完

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，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年人的权益。

老年人的基本权利

一、受赡养权

指老年人有受到子女赡养的权利。老年人应该老有所养。

根据《婚姻法》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

司法解释，有四类亲属对老年人负有赡养、扶养义务：一是老年

人的配偶；二是老年人的成年子女；三是老年人的弟妹；四是老

年人的成年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。一般情况下，孙子女、外孙子女

对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，但当老年人的子女全部死

·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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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或生存的子女没有赡养能力时，老年人成年的有负担能力的

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对于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就有赡养的义务。另

外，赡养人的配偶对老年人虽没有赡养义务，但根据《老年人权

益保障法》第 员员 条第 猿 款规定：“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

履行义务。”

对老年人的赡养包括对老年人进行经济上的供养、生活上

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三大方面。

（员）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，包括：对无经济收入或收入较低

的老年人，赡养人要支付必要的生活费，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

需要；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护理；对缺乏或者丧

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的承包田，赡养人有义务耕种，并照顾

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，收益归老年人所有。

（圆）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，主要指：当老年人因患病卧

床，年高行动不便或患老年痴呆症等原因，致使生活不能自理

时，赡养人要照顾老年人日常的饮食起居。

（猿）精神上的慰藉，主要指：赡养人应尽力使老年人的晚年

生活过得愉快、舒畅。现实生活中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赡养容易

被忽视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藉将成

为主要的赡养内容。

二、老年人享有社会保障权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规定：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

质帮助的权利，国家和社会应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，实

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。对老年

人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包括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社会救济、社

·远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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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福利等。

三、城镇老年人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规定：“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，保障

老年人的基本生活。”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应

当得到保障。有关组织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养老金，不得无故拖

欠，不得挪用。”我国从 员怨怨员 年起开始建立由国家基本养老保

险、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

养老保险体系，实行个人储存与统筹互相结合的原则，为每个职

工建立了养老保险账户。

另外，国家除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外，还对城镇特困老年人

给予救济。城市的老年人，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赡养人和扶

养人的，或者赡养人确无赡养能力的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救济。

法律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也作出了不少规定。《老年

人权益保障法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农村除根据情况建立养老保险制

度外，有条件的还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、山林、

水面、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，收益供老年人养老。”对于农村中

的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，又无人赡养的老年人，应由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负担保吃、保穿、保住、保医、保葬的五保供养。另

外，也鼓励农村中的孤寡老人与其他公民或村委会、生产队等集

体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，由遗赠人写下遗嘱，将其个人所有的

合法财产如房屋等指定在其死后转移给抚养人所有，而由抚养

人承担老人的生养死葬义务。

四、老年人应享有婚姻自由权和居住权

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包括结婚和离婚两个方面的自由。

·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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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规定：“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，子

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、再婚及婚后的生活。赡

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。”由此可

见，离婚、丧偶之后的老年人依法享有再婚的自由，子女或其他

亲属不得以各种理由加以干涉。现在，有些子女从经济利益，或

为钱财或为住房等私利考虑，干涉老年人再婚，这些都是违法的

行为。另外，老年人的离婚自由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当老年

人与配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，婚姻关系无法维持的情况下，当事

人有权提出解除婚姻关系，子女或其他亲属不能因为父母年老

而忽视他们的感情需要，反对父母离婚。

五、自由处分遗产权和继承权

自由处分遗产权指老人对其生前积累的财产，有根据自己

心愿、子女和配偶对自己的关心与照顾情况，决定由一人或数人

继承自己的遗产以及他们的继承份额，或者决定把自己生前积

累的财产无偿地赠送给他人。

继承权是指老人作为子女、配偶的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继

承人，在子女、配偶死亡时享受依法继承的权利。那种认为老人

不能继承子女的遗产的认识是不对的。此外，女性老年人享有

依法继承其男性老年配偶遗产的权利，那种认为男性老人的遗

产只能由其子孙继承的说法是不合法的。

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

一、老年人医疗保障法律制度

老年人医疗保障是社会医疗保障事业的最重要部分之一，

·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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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是针对老年人体弱多病的特殊需求，对老年人预防保健、看病

就医、康复卫生等诸方面，给予系列服务保障，实现老年人“老

有所医”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 圆缘 条规定：国家

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制度，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。

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险办法，应当对老年人予以照顾。设立老

年医疗特别制度，制定老年医疗特别政策，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

的医疗待遇，这是保障老年人生存权和健康权的基础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实行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 缘园

年代集体经济发展后逐步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，为我国离、退休

职工和老年农民提供了基本的或初步的医疗保障。愿园 年代，因

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，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发生困难。随着市

场经济的建立，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受到较大冲击，离、

退休人员和老年农民的医疗保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。因此，为

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年人“老有所医”的医疗需求，在深化我

国传统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，必须制定保护老年人医疗

保健权益的特别政策法规。

目前，我国已经建立并在全国城镇执行了社会统筹医疗基

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新制度，这种由国家、企事业单位和

个人共担风险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行，为解决退休职工老有所

医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。但仍须对特殊人员，如老红军、二等以

上革命伤残军人和离休人员等给予照顾政策。农村合作医疗制

度也将逐步过渡到由国家、社区和农民个人共担医疗风险的医

疗保险制度，并对农村中的荣誉老人、贫困和高龄老人有所

·怨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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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斜。

二、老年医疗保健服务

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包括治疗、护理、康复、保健等一系

列内容。为真正实现“老有所医”，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为老年

人提供医疗保障的同时，还必须建立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。

（一）建立老年医疗照顾制度

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，对 苑园 周岁以上的老

年人就医，予以优先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为老年人设立家庭病

床，开展巡回医疗等服务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

权益保障法》第 圆远 条规定：老年人患病，本人和赡养人确实无力

支付医疗费用的，当地政府根据情况，可给予适当帮助，并可提

倡社会救济和为老年人进行义诊。

（二）创办老年康复设施

国家鼓励、扶持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创办老年福利院、敬老

院、老年公寓、老年医疗康复中心、老年大学和老年文化体育活

动等设施，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，逐步增加对老年

福利事业的投入，举办老年福利设施。

（三）加强老年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

国家应采取措施，加强老年医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，提高

老年病的预防、治疗及科研水平；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

育，普及老年人保健知识，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。

（四）发展老年社区医疗卫生服务

在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、建立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制

度过程中，应特别重视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社区生活服

·园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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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文化体育活动、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。

农村侵害老年人权利的现象

一、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

专家指出：直接占有老年人的现金、房产、存折、债券、股票、

抚恤金等，成为近年来侵占老年人财产的一种趋势。面对“赖

账”的不肖晚辈，老年人该如何保护自己？

前不久，上海市闸北法院判处了一例侵占老人存款的案例。

判决许某还其母吴老太钱款 源援 员 万元。几年前，苑缘 岁的吴老太

回安徽老家居住。临行前，女儿许某说想帮她保管其在上海的

银行存折、邮政储蓄存折和身份证，以免老人不小心丢失。想想

有理，老人便同意了。没想到仅过了几天，许某就取出本息挪作

他用。老人去年才知道这件事，催要了近 员 年，女儿就是拖着不

还，直到引出这场官司。

在子女直接侵害老年人财产的案件中，苑缘豫以上的老年人

未向子女要借据，这样就造成子女赖账有恃无恐，老年人的官司

因为手中没有借条而取证艰难。

老年人对子女应该多一点戒备之心，应该增强对一些借口

和欺骗行为的识别能力。借款行为发生时不打借条是老年人的

致命弱点，这看起来是对家庭成员的信任，但并不符合现代社会

的生存法则。

二、对老年人人身权利的侵害

受长期封建思想影响，继父、继母的权利在许多人心里常被

忽视。社会学家指出，这种痼疾在现代社会中已总体减少，但是

·员员·




农村法律法规常识












﹃
农
家
书
屋
﹄
必
备
书
系
·
第

缘












卷

因为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、生活压力的增加，反而在局部出现了

冲突加剧的现象，老年人必须警惕。

张老先生和王女士本是南京市的一对再婚夫妻。婚后 愿 年

来，老两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生活虽不富裕却十分和谐。然而

张老先生的儿女一直不接受她。去年冬天，张老先生一人去北

京探望小女儿，不想却在北京突发脑溢血不幸病故。几个儿女

在并未通知王女士的情况下就将张老的遗体在京火化，并将骨

灰与张老先生前妻的骨灰安葬在一起。王女士得知噩耗后十分

悲伤，但更让她痛楚的是张先生的子女死活不告诉她张先生骨

灰的安葬地点。今年初，王女士以自己的“悼念权”被剥夺为由

将张先生的子女告上法庭。

圆园园远 年 苑 月，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“不赡养继父，

又怕无法继承财产，儿子竟鼓动 愿远 岁的老母亲与共同生活了

源园 余年的继父离婚”的案件———

孙老太太早年丧夫，自己独自拉扯 源 个孩子生活，后来组建

了新家庭。新夫赵某聪明手巧，靠在外做些小生意养活了 怨 口

之家。数十年过去了，苑 个子女都长大成人且成家另过。劳累

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卸下了抚养重担后，本应安度晚年。可是，

子女们怕将来得不到房屋财产，和媳妇们一撮合，竟威逼 愿远 岁

的老母亲到法庭起诉继父，要求与已共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

老伴儿离婚并分割财产。法院在查清事实后，对这群儿女进行

了严肃的批评教育。

广州市南方社会调查事务所的调查显示：在老年人再婚时

并未取得子女支持的家庭中，“外来者”的权利往往不被重视。

·圆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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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的矛盾多发生在赡养问题上，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再婚群体

的增加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。例如，一方老人生病住院，子女

们将“新老伴”挡在病房外，连起码的“探视权”都被剥夺；又如，

一些子女故意将本可以调和的孩子教育、生活习惯等琐碎矛盾

激化，表面上虽然“不反对”老人再婚，却使再婚老人得不到同

居探望的权利；再比如上面提到的王女士连“悼念权”都被

剥夺。

三、常被遗忘的“精神赡养权”

近年来，老年人维权又出现了一种新鲜事：一些晚辈虽然付

给老人一定的赡养费，但是有意孤立老人的生活环境，长期不探

视老人，使老人处在一种孤独、凄凉的境地。一些老人勇敢地拿

起法律武器，要为自己争取“新”的权利。

圆园园远 年 缘 月，北京市 怨圆 岁的刘老太太咬破手指按下一枚

血手印，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儿子告上朝阳法庭。老人伤心欲绝

地说：儿子过得很好，收入很高，但是同在北京生活，却整整 员猿

年没有看望过她了。

刘太太的老伴已经过世，家住东城的儿子曾经长期拖欠老

人赡养费。后来经过居委会出面调解，儿子吴某才勉强同意恢

复对老人的赡养。但是，心中不快的吴某却再也没来看过老母，

时有时无的赡养费也是通过邮局寄送。老人得到了微薄的赡养

费，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中，有一次生病在家躺了 苑 天竟没有人

管。过年的时候老人给吴某打电话，吴某却不耐烦地说：“不是

给你钱了吗，还那么麻烦干什么？”

老年人已经不满足于每个月那点赡养费，要求儿女们还要

·猿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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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看望自己的义务，老年人有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，也有改善自

己生活质量的权利。

四、其他侵害老年人权益的问题

有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、长期慢性病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

人，有子女把他们当作一种包袱推向社会。他们的维权之路更

加艰难。

圆园园远 年 源 月，武汉汉阳一家餐馆来了一名老婆婆和他的两

个儿子。儿子给她买了一碗馄饨，却眨眼间不见了踪影，留下年

约七旬的老婆婆孤身呆坐了一天。老人说话语无伦次，精神不

太正常，无法与其正常交流。店主只好拨打 员员园 电话反映情况，

经查，老人患有精神疾病，几年来一直没有医治好，两个儿子觉

得母亲是一种拖累，竟然丧尽天良地将母亲遗弃在街头。

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的一些医院都发生过送老人到医院后家属

逃跑的事情。一些医生说：如果确实没有治疗必要，我们会及时

告诉家属。但有些人将家里生病的老人关进最便宜的病房床位

后，便不再让医生给老人打针用药，不愿为老人多花一分钱，算

是“保守照顾”。

被遗弃或者被“保守照顾”的老人大多长期患病，花费较

高，一些自私的年轻人便将此种经济支出视为“奢侈”，认为“早

晚都是个死”“还不如省点钱花在孩子身上”。老人有看病治疗

的权利，遗弃、虐待患病老人是严重犯罪行为，但是他们的维权

问题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。

子女利用老年人的病情如精神疾病、老年痴呆、瘫痪在床而

侵占、骗占老年人住房、存款的现象也已出现，值得警惕。

·源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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